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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天津立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09

号）的有关规定，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编制了 2018 年度的《关于天津立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

专项说明》。本专项说明仅供本公司 2018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适用于其

他用途。 

一、公司简介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系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经保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由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整体改制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130622000000889。2016 年 10 月 14 日，经保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取得

911306007183686135 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320

号”文批准，本公司于 2015 年 3 月 11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02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4.71 元，公众股于同年 3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8,080.00 万元。所属行业为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类。 

2016 年 9 月 12 日，根据公司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

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16,160.00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24,240.00 万元。 

2018 年 4 月 9 日，根据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规定，

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4,848.00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29,088.00 万元。 

2018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北四

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12 号文）；2018 年 12 月 21 日，股

权交割完成，天津立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529,644,042 元。2019 年 1 月 7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新股发行相关手续，并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上市。 

注册地：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发展西街 359 号。 

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为：中间合金类功能性合金新材料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审批核准、实施情况 

1.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公司拟向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东安”）发行股份购买其持

有的天津立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企管”）100.00%的股权，向天

津立中明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立中拓进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立中新锐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多

恩新悦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红马创业基金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天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中股份”）

4.52%的股权，发行价格为 10.68 元/股。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审批核准程序 

2018 年 7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四通新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

案。2018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四通新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2018 年 9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四通新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8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天津东安兄弟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12 号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

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3.本次购买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8 年 12 月 21 日，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向天津企

管核发的《营业执照》以及天津企管所提供的最新公司章程等文件，天津企管



100.00%股权过户登记至四通新材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天津企管成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向立中股份核发的

《营业执照》以及立中股份所提供的最新公司章程等文件，立中股份 4.52%股权

过户登记至四通新材名下的工商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通过直接及间接方式持有

立中股份 100.00%股权。 

三、基于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情况 

2018 年 7 月 10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天津东安签订了《关于天津立中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和补偿协议》。 

双方同意，本次重组的利润承诺期限为 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

（以下简称“利润承诺期限”）。天津东安承诺，天津企管在利润承诺期限内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下表所列明的相应年

度的净利润：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00.00 25,400.00 27,200.00 

为剔除配套融资的募集资金投入对天津企管承诺利润数的影响，双方进一步

约定：自配套融资涉及的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正式生产运营之日起，

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及该募投项目实际运

营天数（自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正式生产运营之日起计算）计算资

金使用费，在计算天津企管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时应扣除上述资金使用费。 

本协议约定的资金使用费计算公式如下：资金使用费＝实际投入该募投项目

的募集资金金额×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该募投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正式生产运营天数／360。 

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正式生产运营天数在利润承诺期内按每

自然年度分别计算，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正式生产运营天数在募集

资金投资当年按照该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正式生产运营之日至当年

年末间的自然日计算，其后利润承诺期内每年按 360 天计算。 

四、基于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天津立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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